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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福 建 省 财 政 厅
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

闽工信投资〔2021〕47 号

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福建省财政厅
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关于出台

福建省技术改造项目融资支持
专项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工信局、财政局，人民银行省内各市中心支行，平潭

综合实验区经发局、财政金融局，有关金融机构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的重要讲话精神，

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及省委和省政府工作要求，立

足新发展阶段、贯彻新发展理念，服务和融入构建新发展格局，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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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化提升产业结构，全方位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超越，经省政

府同意，出台福建省技术改造项目融资支持专项政策，现就有

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支持对象

福建省内（不含厦门）实施的省重点技术改造项目，包括

传统产业改造升级、先进制造业发展、产业基础能力提升、新

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、工业园区标准化改造等领域

项目，以及省委和省政府确定的其他事项。

二、合作试点银行

首批选择福建省2020年度末中长期制造业贷款余额百亿元

以上，且在省内各设区市均有分支机构的银行作为合作试点，

适时动态调整。贷款额度结合每年度省级财政贴息预算资金安

排情况和各合作银行实际投放进度确定和调整。

三、贷款投放

（一）贷款申请。经各设区市工信部门审核推荐，列入省

重点技改项目库的项目实施企业，可通过金服云平台提交相关

项目固定资产贷款融资需求信息，申请专项支持；也可直接向

合作银行申请，由合作银行协助通过金服云平台提交相关项目

固定资产贷款融资需求信息。

（二）贷款投放。合作银行按照市场化、法治化原则，充

分发挥服务网络、风险防控和技术能力的优势，主动对接申请

企业，简化审批资料和流程，尽快对申请企业完成尽职调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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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信审批、发放贷款，并第一时间通过金服云平台提交贷款投

放、可享受贴息等统计数据信息。金服云平台加强数据汇总并

及时共享。

（三）激励约束。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对承办银行工作

进展情况建立督导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，投放工作成效纳入信

贷政策导向评估和“两管理两综合”，成效好的银行机构将在

信贷政策管理和央行资金工具上优先支持。鼓励合作法人商业

银行发行创新创业金融债券，将募集资金投向符合本专项支持

范围的技改项目。

四、贷款贴息

（一）贷款利率。贷款利率由技改项目实施企业与合作银

行协商确定，贴息期内年化利率应不高于同期五年期以上贷款

市场报价利率（LPR）加 50 个基点，并按照扣减省级财政贴息

后的实际执行利率签订项目贷款合同。合作银行要本着让利于

企的政策导向，对技改项目企业实施优惠利率，禁止收取与贷

款无关的不合理费用。

（二）贴息标准。省级财政对符合条件的合作银行贷款项

目，自首笔贷款资金投放之日起的 3 年内，给予实际投放贷款

年化 2%贴息。单个企业或单个项目享受省级财政贷款贴息补助

的实际投放贷款额上限原则上不超过 3 亿元，且不超过该项目

总投资的 50%。申请享受专项贴息政策的项目，需对接省级技改

项目设备投资奖补政策，按“就高不叠加”原则予以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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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贴息方式。原则上由省财政厅、工信厅根据金服云

平台汇总统计的各合作银行专项项目贷款投放余额、可享受贴

息等数据，按季度预拨各合作银行已投放贷款的当年度贴息资

金。次年初，由省工信厅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合作银行上年度专

项项目贷款投放及贴息情况进行审计，按照审计结果予以结算。

本专项自通知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
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福建省财政厅

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

2021 年 4 月 27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办公室 2021 年 4 月 29 日印发


